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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0_A0_E7_9A_84_E8_c33_41084.htm 「案情」 原告：上海铁

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 被告

：中国农业银行嘉定支行。 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 1993

年7月5日，原告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简称服务公司

）为偿付与上海建民食品加工部货款，签发金额为人民

币382.2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的转帐支票一张（号码

为IXI－II0547631），未记载收款人名称就交付了支票。7月7

日，有人持该支票到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简称饲料厂）购

买饲料，此时，该转帐支票的大小写金额均为人民币7382.20

元，并且未有任何背书。被告饲料厂收下支票当日，在背书

人与被背书人栏内盖下自己的印章作为背书，再以持票人身

份将支票交给中国农业银行嘉定支行江桥营业所，由该所于

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西站营业所从原告服务公司

银行帐户上划走人民币7382.20元，转入被告饲料厂帐户。同

年7月底，原告服务公司与开户银行对帐时，发现帐上存款短

缺7000元，经双方核查，发现该转帐支票金额与存根不同，

已被改写。经协商无果，原告服务公司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起诉，称转帐支票金额已被涂改，请求确定该票据无效，并

判令被告饲料厂承担原告经济损失7382.20元；支票金额有明

显涂改痕迹，两农业银行被告未按规定严格审查，错划款项

，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也应承担责任。 被告饲料厂辩称：收

下支票后经财务人员审核，没有发现有涂改或可疑之处，又

是通过银行按正常途径收款的，自己无责任。 被告中国农业



银行嘉定支行辩称：银行对转帐支票的审核手续为印鉴是否

相符、日期是否有效以及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经审核，该

三要素符合。而发生存根与原件不一致的情况，银行不负责

任。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辩称：收票时经多人仔细审

阅，支票大小写金额均无涂改痕迹，故自己无责任。 「审判

」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审理中，被告饲料厂无法证明谁是其前手，即谁是饲料的购

买者，以及支票变造的时间与变造者。一审法院认为：该转

帐支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均是上海丰庄饲料厂，并已被变造

为7382.20元，故应认定该转帐支票因被更改金额而无效。为

此，原告服务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应由被告饲料厂返还。原

告在原支票上开具的382.20元应由原告承付。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上海市票据暂行

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

十条之规定，于1993年12月8日判决： 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

还原告服务公司转帐支票7000元人民币。 判决后，被告上海

丰庄饲料厂不服，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其主

要上诉理由为：（1）此涂改票据金额属刑事案件，原审不应

直接审理；（2）自己已严格审核该支票，又是在收到该支票

的款项后再发货的，故其无过错；（3）两银行都未审查出该

支票已被涂改，故不能草率认定支票已被变造，要求技术鉴

定。 二审中，经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家鉴定，认为

该转帐支票上金额字迹均系消褪后书写所形成。 上海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认为：饲料厂所取得的转帐支票字迹被消褪，金

额大、小写均被变造，根据《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十七

条规定，应为无效票据，持票人因此而取得的利益应予返还



。持票人不能证明该票据已经过几手而取得，故造成背书不

连续的责任在上诉人饲料厂。本案所涉刑事犯罪，不影响服

务公司行使票据利益返还的权利。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

理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4年5月1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无效转帐支票利

益返还纠纷。主要涉及票据被变造后的法律效力、背书不连

续的法律后果、银行审核票据的责任和票据上的民事责任与

变造票据刑事案件的关系四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票据被变

造后的法律效力票据是一种要式有价证券，其格式（形式与

记载事项）均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票据又是一种文义证券

，其权利的内容以及有关一切事项均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

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因此，作为票据之一

的转帐支票，其记载事项的文字，除须遵守格式外，还须遵

守文字记载的规定，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影响该票据的

法律效力。凡对已有效成立的某些不得改变的记载内容的更

改，票据法上称为变造。虽然我国《银行结算办法》中对变

造票据的法律后果尚未有明文规定，但此票据行为发生在上

海，根据《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票据金

额、票据日期和记明的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金额、日

期和收款人名称的票据无效。”据此，一、二审法院认定该

转帐支票无效，判令被告饲料厂返还因无效票据而取得的利

益是正确的。同时，因该支票在被变造前，是一张已有效成

立的金额为382.20元的票据，按票据法的一般原理，签章在变

造之前的，签章人对原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负法律责任。故

从这一点来讲，一、二审法院未按原告的请求，仅判令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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